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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中，国籍政策可作为观察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的重要窗口。 印

尼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大国”，也随着 ２１ 世纪以来海外印尼人社群的不断壮大而

踏上国籍政策改革之路。 在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互动下，印尼出国

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呈独立初期“收紧”、苏哈托威权统治期“部分拓展”和民主

化时期“全面拓展”的趋势演变。 以此为基础，补充跨案例比较和体系层次的分析可进一

步深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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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中，国籍是彰显民族共同体成员法律身份的基本标识；国籍政策划定了

索取“效忠”（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和给予“保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对象的范围，可作为观察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

的重要窗口。 １９３０ 年海牙国际会议通过《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后，“单一国籍原

则”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国移民归化（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并获取他国身份

后，将不再被视为祖籍国民族共同体的一员。 但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随着人的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加，
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推动针对“单一国籍原则”的政策改革，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跟进效仿。①

印尼虽非传统认知中的 “移民大国”，但也随着海外印尼人 （Ｍａｓｙａｒａｋａ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ｄｉ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数量的不断攀升而踏上国籍政策改革之路。②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印尼能源矿务部部长阿詹德

拉（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Ｔａｈａｒ）因被曝曾在海外生活期间取得美国公民权，上任仅 ２０ 天就遭火速撤职，引发印

尼社会有关是否允许出国移民持有双重国籍的热议。③ ２０１７ 年，印尼推出旨在提高出国移民与

祖（籍）国凝聚力的“海外卡” （Ｋａｒｔｕ Ｍａｓｙａｒａｋａ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ｄｉ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ＫＭＩＬＮ），被认为是通过

“族裔身份制度”将出国移民视作印尼民族的特殊成员。④ 与此同时，有关印尼出国移民的研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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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为一门显学，其悠久的移民传统被学界“重新发现”，丰富的治理实践和经验也日益受到重

视。①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印尼近年会推动国籍政策改革，以维系出国移

民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
目前，学界主要从下列三个角度解释祖籍国维系出国移民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动因。 第一，从国

民经济发展的角度，即将祖籍国接触、拉拢、凝聚出国移民的行为归因于其国民经济发展对出国移

民汇款、投资、知识转让和政治影响力的倚重。② 第二，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即认为祖籍国的民族

共同体身份是出国移民的一项“天赋人权”，其维系与否取决于祖籍国的政治现代化程度。③ 第三，
从民族建构的角度，即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建构话语转变了出国移民的角色和形象，使祖籍国通

过政策工具和结构性官僚形式最大化出国移民在民族建构中的推定利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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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多数祖籍国对 ２０ 世纪末兴起之跨国移民潮的回应，本质上是“超越现有民族边界的

再认同（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①。 因此，在解释印尼近年为何推动国籍政策改革以维系出国移民的民族

共同体成员身份时，必然要突出民族建构的因素。 具体而言，应从长时段把握印尼向内整

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不同族群、打造统一民族认同与向外接触（ｏｕｔｒｅａｃｈ）出国移民、变革民族共同体边界

既有假定的相互关系。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剖析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关系

内核提出解释框架；其次通过追踪印尼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过程进行验证；最后

立足验证结果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二、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

在民族国家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最常用也是最见效

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源于与民族主义紧密捆绑的民族建构设想在前，而民族国家对跨越边境的移

民管控以及对领土内多元族群的整合在后。 而将民族国家、出国移民和内部多元族群视作不同的

行为体，则可以发现少数族群移民是三者互动的关键中介。 有了上述论点的支撑，即可搭建向内整

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互动解释框架。
（一）民族主义催生的“孪生机制”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以民族为认同的政治单元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一战后

确立的“民族自决”原则，进一步使民族成为争取平等政治权益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但在民族国家

打破壁垒、整合认同及建构民族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过程中，少数族群（ｅｔｈｉｎ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的利益往往

被忽略。 为此，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也通过建构次民族（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的政治实践抵制中央政

权的整合。 因而在一些分离运动研究者眼中，“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变种”；而作为分离主义实

践形式的分离运动，则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副产品”。② 与此类似，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制定和发展

相关治理措施，也是民族国家塑造民族认同、对社会进行动员以汲取资源过程中的副产品。 有学者

认为，民族国家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资源俘获器（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它们通过各种法律、强
制和政治技术整合人口，并对价值（ｖａｌｕｅ）和盈余（ｓｕｒｐｌｕｓ）进行协调、控制和汲取，将社会生活和生

产的流动联系在一起。 而通过制定和发展治理政策同出国移民进行接触和互动，“只是在某种程

度上对民族国家汲取能力（ｅｘｔｒａｃｉｔ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的拓展”。③ 另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向外接触出国

移民、制定和发展相关治理措施就是对民族共同体外延的拓展，其目的是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延伸

至领土边界之外。④

鉴于民族国家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同民族建构存在上述联系，有学者进

一步假定，无论是分离运动的次国家认同建构还是出国移民的跨国认同建构，都再度激活了民族国

家的身份建构。⑤ 还有学者从谱系学（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的角度，直接将国家与出国移民、离散者的互动以

及分离运动的形成概括为由民族主义触发的“孪生机制”。 一方面，国家的政治边界与族裔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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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通常并不一致，政治边界分隔族裔 － 文化（ｅｔｈ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共同体的客观现实可能阻碍共同体

实现其政治愿景。 而当这些族裔 －文化共同体与某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存在效忠关系时，便有机会

产生分离运动或国家同出国移民、离散者的互动。 另一方面，即便国家已成功实践其民族观

念（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也不能排除；甚至还可能助长族裔共同体对建构政治民族的渴望，从而引发分离

主义或民族统一主义（ｉｒｒｅｄｅｎｔｉｓｔ）①的冲动。 因为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早已潜藏在民族国家的

诞生与成熟过程中，二者均由民族国家所建构的民族观念自我生成（ｓｅｌ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总之，民族国

家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都同现有民族的建构与维系相关，也都是对产生新的民

族认同或维系既有认同过程中某些 “缺陷” （ ｆｌａｗｓ） 的回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 “二重属

性”（ｄｕａｌｉｔｙ）。②

（二）少数族群移民是关键中介

从行为 模 式 上 看， 向 内 整 合 不 同 族 群 则 往 往 与 既 有 国 家 民 族 （ 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 ） 的 “ 消

解”（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相对抗，而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往往可能导向既有民族共同体边界的拓展。 行为模

式的异质性增加了直观把握二者互动框架的难度。 为此，有必要聚焦二者产生互动的中介———少

数族群移民。 一些将少数族群移民视作独立行为体的研究者发现，远距离民族主义（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除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以外的另一种民族主义变体。 少数族群移民在主体意

识觉醒后，可能会借助通信和传输技术革命贯彻自我关于“故乡”（ｈｏｍｅｌａｎｄ）的认知、想象，以及群

体利益诉求，由此成为新的独立行为体。③ 有关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研究通过强调少数族群移民主

体性，既揭示了民族国家、出国移民和内部多元族群三边互动的图景，也还原了向内整合不同族群

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互动解释框架的关键中介。
具体而言，少数族群移民基于对“故乡”自成一体的认知、想象和族群利益，既可能倾向于追逐

次国家认同的分离运动，也可能与民族国家向外接触出国移民激发的民族统一主义相向而行。 理

想情形下，民族国家、出国移民和内部族群整合对象可以少数族群移民为中介，通过向内整合不同

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互动，可衍生三类四种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趋势。 （见图 １）
第一，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处在低位，民族共同体外延趋于“收紧”。 此

时，民族国家对出国移民的关注和影响较少，中央政府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措施将部分出国移民

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
第二，向内整合不同族群处在高位但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处在低位，民族共同体外延趋于“部分

拓展”。 此时，民族国家对出国移民的关注和影响同样较少，但中央政府基于现实需要，对主动向

其靠拢的部分出国移民调整治理措施。
第三，向内整合不同族群处在低位但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处在高位，民族共同体的外延也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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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注：也有学者将之译为“领土收复主义”。
Ｙｏｓｓｉ Ｓ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 ４， ｎｏ． ３，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２１ － ３４６．
详见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 Ｏ̍Ｇ．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Ｗｏｒｌ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２； Ｙｏｓｓｉ Ｓｈａｉｎ ＆ Ａｈａｒｏｎ Ｂａｒｔ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７，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０３， ｐｐ． ４４９ － ４７９； Ｎｉｎａ Ｇｌｉｃｋ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Ｒ． Ｅｍｂｅｒ， Ｍｅｌｖｉｎ 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Ｉａｎ Ａ． Ｓｋｏｇｇａｒｄ （ ｅｄｓ．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Ｖｏｌｕｍｅ １：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Ｔｏｐ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４， ｐｐ．
５７０ － ５８０； Ｆｉｏｎａ Ｂ． Ａｄ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ｕ， “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ｔｏ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４， ｐｐ． ４８９ － ５２６；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
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７２—９３ 页；梁茂春：《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载《世界民族》，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部分拓展”。 此时，民族国家积极关注和影响出国移民，中央政府从部分出国移民中获取支持。
第四，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在高位，民族共同体外延趋于“全面拓展”。 此时，
中央政府面向全体出国移民调整治理措施。

图 １　 “接触”与“整合”相互作用下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①

需指明的是，上述三类四种趋势仅由理论推演得出，在印尼单一案例中不一定都能得到验证。

三、印尼独立初期“收紧”民族共同体外延

独立初期，印尼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在低位，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

体外延演变符合第一种理想情形。 一方面，部分非原住民等少数族群对印尼政府“强制同化”方针

产生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印尼任由部分有抵触情绪的少数族群出国脱籍，且在安置归国的独立前

出国移民中作为比较有限。 基于此，印尼颁布并严格执行《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收紧”民族共同体外

延，将部分出国移民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
（一）向内整合不同族群处在低位

印尼独立初期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没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民族”为目标，即通过严厉的人为措施

实现社会同质化，具有鲜明的“强制同化”意味。② 实际上，印尼的“强制同化”方针在 １９２８ 年已奠

定。 当时，以苏加诺为首的独立运动核心人物提出“建立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
印度尼西亚民族，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青年誓词”，被印尼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 １９４５
年，苏加诺进一步提出“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的“建国五基”指导思想，
成为“强制同化”另一源泉。③ 印尼独立初期的“强制同化”具有双重性，既针对外来的非原住民少

数族群，也面向与主流社会发展相隔离、生活在“孤立社会”（ｍａｓｙａｒａｋａｔ ｔｅｒａｓｉｎｇ）中的原住民少数

族群。 １９５０ 年起，印尼中央政府持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推出贯彻“强制同化”方针的法令和条例。
如 １９５４ 年，印尼政府要求门塔瓦伊人（Ｍｅｎｔａｗａｉａｎ）等原住民部落接受“文明化”改造，具体措施包

括：（１）禁止传统信仰改宗基督教或伊斯兰教；（２）禁止保留男性蓄长发、缠腰布和凿掉门牙等习

俗；（３）就近搬迁到有教堂和学校的村庄。④

“强制同化”很快引发部分少数族群的抵触，他们以多种形式表达不满。 如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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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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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杨阳：《二战后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与华人参政》，载《东南学术》，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汤平山：《从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谈印尼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载《当代亚太》，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
高鹏：《印尼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央地关系、族群、宗教三位一体关系为视角的考察》，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一批少数族群精英占据马鲁古群岛中部及东南部，宣布成立“南马鲁古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Ｍａｌｕｋｕ
Ｓｅｌａｔａｎ， ＲＭＳ）。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印尼政府军分批进驻“南马鲁古共和国”活动区，该组织残余

势力在克里斯蒂安·苏莫基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Ｓｏｕｍｏｋｉｌ）领导下逃往斯兰岛（Ｃｅｒａｍ）发动游击战。①

１９５４ 年，华人萧玉灿在任“印尼国籍协商会”总主席期间也多次公开批评“强制同化”方针，并呼吁

以“自然统合”作为替代。②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 年，西苏门答腊还爆发了主要由当地米南加保人支持的地

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军事冲突。③ 然而，不管是激烈地抗争还是温和地寻求替代方案均未动摇印

尼政府推行“强制同化”的决心。 因此，部分少数族群选择离开印尼。 如 １９５１ 年初，约 １２５００ 马鲁

古人离开印尼前往荷兰。④ １９５５ 年前后，则有一批前往荷兰本土及其海外领地的少数族群移民，他
们被荷兰人称作“ｓｐｉｊｔｏｐｔａｎｔｅｎ”，即“后悔入印尼籍者”。⑤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另有一批流向中国大

陆（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少数族群移民。⑥ １９６１ 年中，则有一批米南加保人在西苏门答腊的冲突结

束后去往马来西亚。⑦ 有研究表明，对“强制同化”的抵触正是这一时期少数族群离开印尼的主要

原因。⑧

（二）向外接触出国移民也处在低位

独立初期的印尼向外接触出国移民所处地位表现上有两种：一是先任由部分有抵触情绪的少

数族群出国，后又单方面终止协商移民的归国安排；二是拒绝有归国意愿的独立前出国移民回原籍

地定居，并引导他们二次出国谋生。
如前所述，印尼在独立初期有几批因抵触“强制同化”出国的少数族群移民。 印尼政府对他们

采取任由出国脱籍的态度。 例如，印尼在对“南马鲁古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期间，曾以防止支持

叛乱为由拒绝将约 ８０００ 名出身自马鲁古群岛的荷印军人解散回乡。 马鲁古群岛局势初步稳定后，
这批军人及其家属因忧虑遭民族主义者清算而要求出国暂避。⑨ １９５１ 年初，荷兰提出接走这批军

人及其家属并临时安置在 １２ 个由纳粹集中营改建的收容设施中。 印尼不仅没有反对，更承诺时机

成熟时协调符合条件者归国。�I0 但这批军人及其家属抵达荷兰后，仅少部分人与印尼驻当地使领

馆保持联系，多数人则日益倾向“南马鲁古共和国”且高调举行相关纪念集会和游行活动。�I1 １９５４
年，印尼在同荷兰交恶的背景下，单方面宣布终止协调马鲁古出身军人及其家属的归国安排，导致

该群体长期滞留荷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以马努萨马（Ｍａｎｕｓａｍａ）为首的“南马鲁古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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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ｔｅｒ Ｂａｒｔｅｌｓ， “Ｃ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Ｅｖｅｒ Ｂ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ｕｃ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ｊａｃｋｉｎｇ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ｎｏ． ４１， １９８６， ｐｐ． ２３ － ２５．

周南京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１９９６ 年，第 ６５ 页。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ｄｌ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Ｔｕａｎｋｕ Ｉｍａｍ Ｂｏｎｄｊ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８， ｐｐ． ９７１ － １０１０．
Ｗｉｍ Ｍａｎｕｈｕｔｕ， “Ｍｏｌｕｃｃ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Ｌ ＇é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ｕｘ ＸＩＸｅ ｅｔ ＸＸｅ ｓｉèｃｌｅｓ，

Ｒｏｍｅ：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Ｒｏｍｅ， １９９１， ｐｐ． ４９７ － ５１１．
Ｐａｕｌ Ｗ．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ｕ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１９６０， ｐｐ． ４５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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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党也辗转流亡到荷兰，并与滞留当地的马鲁古移民社群建立联系，使他们与印尼政府的分歧更难

化解。① 同样地，印尼在 １９５５ 年前后也允许欧亚裔少数族群出国，多达 ３６００ 人顺利获得离境许可，
反倒是荷兰对他们采取了严格的入境签证限额。② 而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印尼也表明不会阻拦有

意愿的华人离开。③ 由此，仅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就有 ８８２４７ 人从印尼离境抵达广东各口岸。④

与此同时，独立前出国移民在印尼独立初期纷纷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归国意愿。 他们的

构成复杂、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大致有两类：一是受外来势力集中驱使出国的政治流放犯、奴工、契
约劳工和官兵等；二是分散出国的留学生、商人、朝圣者和难民等（见表 １）。 １９４５ 年，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北部“胜利营”有数百名出身自印尼的士兵因不愿继续服从荷兰人号令而遭军法审判和

拘禁，直至当地政府介入才获释归国。⑤

表 １　 印尼独立前出国移民大致去向及规模⑥

时期 去向及规模

荷兰殖民前

　 　 ４—８ 世纪，商人、冒险家前往马达加斯加岛、非洲西海岸，具体人数不详。
　 　 １６—１７ 世纪，南苏拉威西雇佣军前往中南半岛，具体人数不详。
　 　 “海上吉普赛人”季节性到访菲律宾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北部及新几内亚，具体

人数不详。

荷兰殖民时期

　 　 １７—１８ 世纪，巴达维亚“马来政治犯”、安汶岛“自由穆斯林”（Ｍａｒｄｙｃｋｅｒｓ）及爪哇奴

工被带到南非开普敦和斯里兰卡驻屯劳作，具体人数不详。
　 　 １７ 世纪起持续有留学生、商人及政治犯前往荷兰，具体人数不详。
　 　 以留学生为主体前往开罗，具体人数不详。
　 　 朝圣者、留学生、商人和政治犯前往阿拉伯半岛，具体人数不详。
　 　 １８２５—１８８１ 年，爪哇劳工前往英属海峡殖民地，高峰时有 ５８８５ 人。
　 　 １９ 世纪末至二战前，爪哇劳工前往澳大利亚从事采珠及制糖业，具体人数不详；前往

英属马来亚约有 １２８００ 人；前往荷属圭亚那约 ３２９６５ 人；前往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约 ７９７０
人；前往北婆罗洲，高峰时有 ８７１４ 人；前往交趾支那，具体人数不详。

二战日据时期

　 　 马都拉和爪哇奴工被日军带到泰国、缅甸和新加坡等地参与工程建设，约 １６ 万—２０
万人。
　 　 随荷印政府流亡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北部“胜利营”，约 １ 万人。
　 　 前往中国福建等地避难，约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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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和苏里南，也有成千上万名出身于西爪哇中部、泗水和三宝垄等地

的契约劳工表达了归国意愿。 １９４８ 年起，共有六批约 ７５００ 名契约劳工从法属新喀里多尼亚

乘船返回印尼。① １９５４ 年，则有上千人在“苏里南印尼人联合会” （ Ｐｅｒｇｅｒａｋａｎ Ｂａｎｇｓ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ＰＢＩＳ）领袖萨利金·哈乔（ Ｓａｌｉｋｉｎ Ｈａｒｄｊｏ）的率领下返回印尼。② 然而，这些独立后

归国的移民多被政府以人口过剩为由拒绝回原籍地定居。 部分从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归国者

只好前往人口较稀少的苏门答腊岛定居。③ 而从苏里南归国者同样被迫转往苏门答腊岛西部

小镇“汤加尔” （Ｔｏｎｇａｒ）开辟新家园。④ 此外，印尼政府还大力引导归国移民二次出国谋生以

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主要方式是为他们补充开具各类证明文件以便办理出国手续。⑤

（三）出台并严格执行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是印尼完全独立后首部用于确定民族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专门性法律，

其出台与执行反映了印尼在独立初期的出国移民治理中 “收紧” 民族共同体外延的趋势。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在“出生地主义”和“家庭成员一致”等原则基础上新增“血统主义”作为确

定民族共同体成员资格的重要依据，将许多原本有资格成为印尼民族一员的非原住民排除在

外，从整体上“收紧”民族共同体外延。⑥ 针对出国移民，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进一步明确：凡有在

外国大选中投票、持有外国护照及在海外连续居住五年且未向印尼使领馆申明保留国籍等行

为的印尼公民，以丧失国籍论。⑦ 如此规定早有迹可循。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８ 日，印尼内政部少数民

族司司长就表明：已入印尼籍者出国超过一年即以丧失国籍论处，所享种种权利也会被一并

取消。⑧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出台后，滞留荷兰的马鲁古移民不仅归国遥遥无期，更陷入无国籍

困境。⑨ 由于印尼任由部分少数族群脱籍出国并以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堵住了他们的退路，中、
荷政府为免无国籍个案增多，也纷纷加快处理抵境印尼移民的居留和入籍问题。�I0

四、苏哈托威权统治期“部分拓展”民族共同体外延

苏哈托威权统治期，印尼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有提升，但前者仍处在低

位，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符合第三种理想情形。 一方面，印尼继续推行并全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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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制同化”方针，部分少数族群的抵触情绪有愈演愈烈之势。 另一方面，印尼在经济和宗教领

域大幅提升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力度，不仅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劳务输出项目，而且全面介入出国朝

圣活动。 因而，印尼虽未改变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框架，但探索建立对出国移民的财政汲取能力，并
通过跨国反庇护约束出国移民的政治表达。

（一）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仍处在低位

苏哈托掌权后，印尼向内整合不同族群的程度虽有所提升但仍处在低位。 由于苏哈托政府继

续推行并全面强化“强制同化”持续引发少数族群抵触，印尼东部和西部省份更爆发了族群分离运

动。 这一时期，印尼政府将语言政策作为重要抓手，印尼语的民族统一象征地位日趋神圣化。 为将

印尼语生态位置于多语种环境的顶端，苏哈托政府再次大范围关闭以非原住民少数族群母语教学

的“外来语学校”，且严禁一些被认为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原住民少数族群使用母语方言教学。 印尼

华文学校受此冲击最大，校舍、设备及产业一律被政府没收，部分被改为国民学校。① １９６９ 年，西巴

布亚方言被禁止用于教学，所有与西方传教活动相关的书籍也遭焚毁。 西巴布亚学生被要求以印

尼语为课程学习重点，并从印尼民族的角度看待历史。 同时，西加里曼丹部落使用的达雅

语（Ｄａｙａｋ）也被禁止用于教学。② 此外，苏哈托政府还取缔了“印尼国籍协商会”，将主张以“自然

统合”替代“强制同化”的萧玉灿逮捕入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隶属印尼谍报机构的“民族统一建设

机构”和半官方性质的“民族统一交流机构”相继成立，为推行并全面强化“强制同化”政策做了大

量工作。③

可见，比起独立初期，抵触“强制同化”的少数族群所受打压更严厉，这也让更多人选择离开印

尼。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至 ８ 月，３１００ 余人受华校关闭影响流落棉兰市收容所。 同年 ９ 月，印尼政府同意

中国政府派船从棉兰和班达亚齐接走自愿出国者。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年，被中国政府从印尼接走者主要

去往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其中到广东的人数居首，超过 ２ 万人。④ 另有部分少数族群以暴力形

式抗争，当族群暴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且与央地关系交织在一起时，分离运动就爆发了。⑤ 分离运动

导致的动荡局势，又进一步推动少数族群“用脚投票”出国。 其中，西巴布亚人主要从陆路去往与

之相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而亚齐人则大多跨海前往马来西亚。⑥ 此外，由于印尼在 １９７６ 年将东帝

汶吞并为其第 ２７ 个省，当地也有部分抵触“强制同化”的少数族群出走葡萄牙和澳大利亚。⑦

（二）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大幅提升

苏哈托威权统治期的印尼虽继续任由部分少数族群出国脱籍，但通过主导出国务工和朝圣两

类移民活动大幅提升向外接触出国移民的程度。
一方面，苏哈托政府为应对国内劳动人口相对过剩导致的就业难问题，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开

创并逐步完善出国劳工治理体系。 当时，印尼主要外汇收入受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波动的影响

而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沙巴地区对引进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苏哈托政府遂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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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增收目标转向劳务输出。 １９７８ 年，为扩大向沙巴输出印尼劳工，印尼人力资源部与马来西亚沙

巴州政府商定，由沙巴企业向当地印尼领馆提出用工需求并支付中介费用。① １９８３ 年，印尼批准中

东劳务中介机构招募出国劳工，并于次年学习菲律宾在人力资源部下设“境外就业中心” （Ｐｕｓａｔ
Ａｎｔａｒ Ｋｅｒｊａ Ａｎｔａｒ Ｎｅｇａｒａ， Ｐｕｓａｔ ＡＫＡＮ）。② 随着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用工需求进一

步增长，苏哈托政府通过许可海外雇主从出国劳工工资中扣除劳务中介费、免除出国劳工的国际离

境税（ｆｉｓｋａｌ）等措施提升雇佣印尼劳工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出国劳工权益受侵害的现象却未引起

重视，一些印尼官员甚至限制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曝光出国劳工遭雇主虐待和剥削的情况。③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尼已建成由海外劳务中介公司统一认证制度、央地各级劳务输出协调机构以及国

有劳务输出企业“ＰＴ Ｂｉｊａｋ”等组成的出国劳工治理体系，将劳务输出打造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

重要工具。④

另一方面，苏哈托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决定全面介入出国朝圣这一独具宗教色彩的移民

活动。 作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在出国朝圣活动中的非正式安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被认为既威胁了“想象共同体”也挑战了国家主权。⑤ 因此，关注并影响那些在麦加长

期逗留的朝圣者、防止泛伊斯兰主义扩散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 但在独立后较长时间里，印
尼穆斯林的朝圣活动仍主要由宗教性和地方性志愿团体运作。 出国朝圣的穆斯林与印尼政府的关

系相对疏离，他们对伊斯兰教令（ｆａｔｗａ）的重视程度远甚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 随着跨洋航空运

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印尼出国朝圣者数量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持续攀升。 为此，苏哈托政府在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７ 日颁布关于朝圣服务的总统法令，同年 ３ 月 ２４ 日，一份关于朝圣服务的执行指引补

充两项规定：一是由政府组织的朝圣服务包括确定朝圣配额和服务费用、办理朝圣候选登记、收取

朝圣费用、签发赴外朝圣护照、保障出国朝圣者旅途安全及健康等与朝圣相关的活动；二是禁止民

间团体和私人机构从事上述与朝圣相关的活动。 起初，印尼政府全面介入出国朝圣活动遭遇一定

阻力。 如 １９７０ 年，印尼穆斯林企业家协会（Ｈｉｍｐｕｎａｎ Ｕｓａｈａｗ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ＨＵＳＡＭＩ）无视

禁令自行组织约 １０００ 人经海路出国朝圣，并以印尼《宪法》第 ２９ 条、１９６６ 年人民协商会议第 ２３ 号

及第 ２７ 号决议作为辩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印尼政府为进一步监管朝圣活动中止朝圣航运专营公司“ＰＴ Ａｒａｆａｔ”的运

作，改由四家国有航空公司独占朝圣出行服务。 １９８１ 年，印尼政府再公布三项新规定：一是明确朝

圣活动只能在政府支持下进行；二是指定由宗教事务部长负责协调组织朝圣活动；三是指定由宗教

事务部和财政部审查有关朝圣事务的拨款意见，再由总统综合决定。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尼已建

成包括朝圣医院、朝圣综合管理信息平台（Ｓｉｓｔｅｍ Ｋ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ｓａｓｉ Ｈａｊｉ Ｔｅｒｐａｄｕ），以及朝圣基金管委

会（Ｂａｄａｎ Ｐｅｎｇｅｌｏｌａ Ｄａｎａ Ｏｎｇｋｏｓ Ｎａｉｋ Ｈａｊｉ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在内的出国朝圣治理体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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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出国移民的财税汲取与跨国约束

苏哈托威权统治期的印尼率先在经济领域“部分拓展”民族共同体外延，探索建立对出国移民

的财政汲取能力。 首先，苏哈托政府向每家劳务输出企业收取 １００ 美元的资质申请费用，并监管其

年度招募计划。 其次，苏哈托政府强制向每名出国劳工收取 １０００ 印尼盾用于办理海外身份证。 最

后，苏哈托政府授权“境外就业中心”审批劳务输出企业资质，同时要求出国劳工将不低于一半的

海外收入通过正规渠道汇回国内。① 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印尼出国移民向国内汇款规模连

年递增，所占国民经济比重更在 １９９８ 年达到历史高位。② 而这无疑再度激活了印尼的民族身份建

构，作为其孪生机制的次国家认同也再度活跃。 印尼东部和西部省份的族群分离运动同样试图从

出国移民中获取经济支持。
为此，苏哈托政府继续坚持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框架，对出国移民进行跨国约束。 例如，苏哈托

政府将族群分离运动一概定性为“叛乱”，并依据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剥夺了哈桑·迪罗和尼古拉

斯·朱威（Ｎｉｃｏｌａａｓ Ｊｏｕｗｅ）等与“叛乱”地区相关的出国移民的印尼国籍。③ 同时，苏哈托政府还频

频向出国移民所在地政府及国际组织施压，阻拦与“叛乱”地区相关的出国移民获得难民身份及接

受他国庇护。 如在 １９８４ 年，苏哈托政府极力反对联合国难民署介入巴新境内的西巴布亚人遣返问

题，避免使其国际化。 同年 ８ 月，巴新在苏哈托政府施压下阻止教会团体为其境内的西巴布亚人提

供食物和医疗援助，酿成 ９２ 人饿死的惨剧。④ １９８６ 年，尽管联合国难民署已依据“大规模流入”准
则认定收容营地中的西巴布亚人为难民，但印尼仍继续要求巴新配合遣返。⑤ 同年 １０ 月，印尼与

巴新两国签署《相互尊重、友好和合作条约》，将遣返西巴布亚人并阻断境外对“自由巴布亚”的支

持作为主要目标。⑥ 同时，苏哈托政府也向马来西亚政府及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分支机构施

压，阻止“自由亚齐运动”成员在当地或第三国寻求庇护。⑦ 在苏哈托政府的强力跨国约束下，旅居

马来西亚的亚齐人长期避免举行政治性集会表达对“自由亚齐运动”的同情或支持。⑧ 苏哈托政府

还频频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由，阻拦亚齐人和西巴布亚人前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境外

平台发声，以降低国际社会关注。⑨

五、民主化改革时期“全面拓展”民族共同体外延

民主化改革时期，印尼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均提升至高位，出国移民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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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符合第四种理想情形。 一方面，印尼以“多元文化”方针取代“强制同化”，
部分少数族群的抵触情绪大为缓和。 另一方面，印尼主动与出国移民共创交流协作平台，更注重对

后者的权益保障与人文关怀。 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移民同处高位下，印尼大力推进

海外投票权与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渐进改革，将海外印尼人视为民族共同体的特殊成员，在出国移民

治理中“全面拓展”民族共同体外延。
（一）向内整合不同族群处在高位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震惊世界的排华族群暴乱成为终结苏哈托威权统治的导火索。 民主化改革后，
印尼以“多元文化”方针替代“强制同化”，以化解过去长期累积的族群矛盾。 “多元文化”方针指，
民族国家在对内整合不同族群时，通过对边缘弱势族群语言、习俗和文化的保护与援助落实族群平

等与民主包容。① “多元文化”的具体举措有三：一是在政治权利上取消对部分少数族群的歧视以

实现平等和民主；二是在文化教育上解禁外来语言文化和地方语言文化；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各

族群机会均等的环境。 如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印尼正式取缔“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称呼，次年 ２ 月颁布

新法允许华人组织政党和参与各级立法机构的选举。② １９９９ 年，印尼不仅以《自治法》承诺授权地

方政府发展地方文化及语言③，还废除了关于禁止和限制学习普通话及其他中文方言的规定④。 同

时，印尼政府严查括财政、银行、就业、办理营业许可等各经济领域的不公平法规。 ２０１５ 年以来，印
尼继续在多项经济刺激政策中坚持多元共存理念。⑤

“多元文化”替代“强制同化”，为化解东部和西部的族群分离运动创造了条件。 １９９９ 年，印尼

提出东帝汶自治方案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投票，７８． ５％ 选民拒绝自治、选择独立。 其后，投票结

果获印尼议会通过，东帝汶先由联合国托管再走向独立。⑥ 同年，印尼提出有条件允许西巴布亚民

众展示地方旗帜和给予该省特殊自治权，对化解当地分离运动起到积极作用。⑦ 与之相比，亚齐族

群分离运动的化解略显曲折。 １９９８ 年，一批旅美亚齐青年学生创办“亚齐国际论坛”（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Ａｃｅｈ），试图以游说国外政客、组织示威游行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亚齐问题的和平解

决。⑧ 印尼对此采取对话和强制并举的策略，既和“自由亚齐运动”等分离势力展开和平谈判，又宣

布实行军管严厉打击极端暴力分子。⑨ ２００４ 年，突然袭来的海啸极大加速亚齐分离运动缓和进程，
冲突各方同意放下歧见，将重建家园摆在首位。�I0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印尼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
达成和解。 此后，许多曾因抵触“强制同化”离开印尼的少数族群纷纷归国定居，仅 ２００６ 年就有超

过 ３ 万人从马来西亚归国。�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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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向内整合不同族群已提升至高位，但长期积攒的抵触情绪与族群矛盾并未完全消失。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加里曼丹岛桑皮特镇达雅人和马都拉人发生田地纠纷，两族矛盾再次引爆。 过

去被视作“落后”族群的达雅人身着传统服饰、手持“猎人头”专用的“曼刀”利剑等器械成群结队

上街游荡，在“杀光马都拉人”的呼声中截杀路人。 据称有数百人在为期数天的族群仇杀中丧命，
桑皮特镇街头巷尾均可见骇人的无头残尸，副总统梅加瓦蒂也无奈承认族群冲突很难在短期内解

决。① 同时，“强制同化”的支持者仍然活跃。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反钟万学运动”爆发。 虽然该运动

并未指向钟万学的族群身份、殃及华人，但涉华不实消息多次在印尼社交媒体中蔓延开来，表明针

对特定族群的暴力隐忧犹在。② 此外，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Ｔｅｎｔａｒａ
Ｐｅｍｂｅｂａｓａｎ Ｎ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ｕａ Ｂａｒａｔ， ＴＰＮＰＢ） 将其挟持新西兰籍飞行员菲利普·梅坦斯 （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Ｍｅｈｒｔｅｎｓ）作为谈判筹码，也一度成为国际热点。③ 部分少数族群移民也仍在海外活动表达抵触。④

（二）向外接触出国移民也处在高位

民主化改革时期，印尼向外接触出国移民也处在高位的表现除了继续完善对劳务输出和出国

朝圣的治理体系外，还愈发重视出国群体的多方面需求。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政府与海内外民间

力量共创“印尼离散者大会”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与 “印尼离散者网络”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印尼驻美大使迪诺·帕蒂·贾拉尔（Ｄｉｎｏ Ｐａｔｔｉ Ｄｊａｌａｌ）在美国洛杉

矶发起第一届“印尼离散大会”。⑤ 其创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加强世界各地印尼离散者之间的友谊，
同时通过建设强大而充满合作的伙伴关系与印尼共享繁荣与发展”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第二届大会顺

利举办，会方连同印尼政府及其他相关机构成立涵盖就业、移民、国籍、教育、科技创新、宜居城市、
绿色经济、公共卫生、商业、投资、航空航天、青年和印尼美食等多领域工作组。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第
四届大会在雅加达举办，继续得到印尼外交部在内各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多名时任部长级官员、
高级军官、地方首长以及奥巴马、梅加瓦蒂等名人到会致辞。⑦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第六届大会虽受疫情

影响改为线上进行但气氛仍旧热烈，外长雷特诺·马尔苏迪等多位高官到会表达政府重视。⑧ 目

前，“印尼离散者大会”已成功举办六届，“印尼离散者网络”则在全球各地建立了多达 ６０ 个支部、
覆盖五大洲海外印尼人社群，足见民主化时期“向外接触”的广度和深度。⑨

同时，印尼政府还主动对标国际强化出国移民权益保障制度建设。 ２００４ 年，印尼出台首部旨

在关怀出国劳工就业并进行专门性保护的法令。 ２００６ 年第 ８１ 号总统令则指示组建“印尼派遣与

保护外劳机构”。 ２００８ 年，印尼外交部宣布将通过与出国移民所在国的领事馆和办事处及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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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合作为海外公民提供协助。 此后，各市、县等次级行政主体也先后出台保护出国劳工的地方规

章制度。① ２０１２ 年， 印 尼 完 成 加 入 联 合 国 《 保 护 移 民 劳 工 及 其 家 庭 成 员 权 利 的 国 际

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的国内立法程序。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印尼在现有规章制度上整合颁布《出国劳工保护

法》（Ｌａｗ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不仅明确国家对出国群体出国前、在国外生活

及归国后三个不同阶段的全过程保护职责，还进一步细化各级政府和出国就业机构等相关主体在

保护赴外学习、工作和经商的公民及其亲属方面的具体职能。③ ２０１９ 年，印尼将“派遣与保护外劳

机构”（ＢＮＰ２ＴＫＩ）改组为“出国劳工保护委员会”（ＢＰ２ＭＩ），在继续努力提高出国移民及其亲属福

利之余，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组织出国务工活动。④

此外，印尼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出国群体的人文关怀，强化他们对祖（籍）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具体方式包括在“元首外交”中专门慰问探访海外印尼人，以及通过驻外使领馆开展针对海外印尼

人的文化教育活动。 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佐科访问韩国时专门会见 １０８０ 位印尼劳工、２５０ 位印尼留学

生及 ２０ 位远嫁当地的印尼妇女。⑤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佐科访问新西兰时也专门会见当地印尼移民并探

讨有关西巴布亚地区发展的话题。 佐科在会见中称，中央政府努力改变东部边陲发展长期遭忽视

的境地，他在就职后已多次亲临西巴布亚了解当地社会和基础设施状况。⑥ 在苏里南，当地印尼使

领馆也通过开办爪哇皮影戏班、民族舞蹈班、传统武术班和印尼语班及支持爪哇语和印尼语广播电

视等方式，唤醒并深化当地海外印尼人与祖（籍）国的文化联结。 如今部分受印尼政府资助到日惹

艺术学院学习民族舞蹈和在印尼使领馆学习印尼语的苏里南土生印尼人，已成为印尼文化的在地

传播者和教学主力。⑦

（三）推进海外投票权与《国籍法》渐进改革

２００１ 年，印尼启动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修订程序，部分海外印尼人向政府倡议承认双重国籍。 同

时，由于部分过去离开印尼的少数族群移民被政府依据 １９５８ 年《国籍法》剥夺国籍，如何安置并更

新有意归国者的法律身份也被列入修法议程。 ２００３ 年，印尼新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在外公民可

登记为海外选民为国会和总统选举投票。⑧ 为迎接 ２００４ 年多场重要选举，印尼国会向国家选举委

员会拨付 ６００ 万美元用于海外选票管理，外交部则在海外设立了 ６９ 处投票处供符合条件的出国移

民依法行使投票权。 此背景下，共有 ４０ 万—４６ 万符合条件的出国移民参与海外选民登记，约占总

数 ５５％—６０％ 。⑨ ２００６ 年，印尼新修《国籍法》的第四条有条件允许跨国婚姻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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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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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燕清：《分权化背景下的印尼海外移民治理研究》，载《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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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双重国籍；第二十三条则明确非经公民自愿不得剥夺其国籍，政府如确有必要剥夺公民国籍，应
避免被剥夺者陷入无国籍困境。① ２００７ 年，印尼政府补充规定，因“在海外连续居住五年以上且没

有为国家服务、缺乏正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理由及有意不声明保留国籍之意愿”被剥夺国籍者可向相关

部门申请恢复印尼国籍。② 据此，印尼法律与人权部长帕特里阿里斯·阿克巴（Ｐａｔｒｉａｌｉｓ Ａｋｂａｒ）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授权恢复哈桑·迪罗和尼古拉斯·朱伊的国籍，且表示同受分离运动影响失去国籍者

均有望比照办理。③

由于 ２００６ 年《国籍法》未允许出国移民持有双重国籍，不少海外印尼人继续积极游说政府和

国会。 如英达·摩根（Ｉｎｄａｈ Ｍｏｒｇａｎ）和伊莱·哈基姆·西拉班（Ｅｌｉ Ｈａｋｉｍ Ｓｉｌａｂａｎ）发起了“双重国

籍申请登记运动” （ Ｐｅｎｄａｔａａｎ Ｐｅｔｉｓｉ Ｋｅｗａｒｇａｎｅｇａｒａａｎ Ｇａｎｄａ， ＰＰＫＧ）， 他们在国际知名请愿

网站“ｗｗ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ｇ”协调了来自 １８ 个不同国家的 ２９ 名海外印尼人代表向政府提出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一届“印尼离散者大会”的 ６０００ 多位与会者均表态支持“双重国籍申请登记运动”，并以

大会备忘录的形式转达印尼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第二届大会负责移民与国籍问题的工作组不仅邀

请专家学者研究双重国籍问题，还密集同政府和国会进行沟通。 ２０１５ 年，佐科表态同意承认双重

国籍，国会也将修订《国籍法》列入立法工作规划。 “印尼离散者网络”负责人艾尔·阿瑞夫（Ａｌ
Ａｒｉｅｆ）则提出参考“印度裔卡计划”（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ａｒｄ Ｓｃｈｅｍｅ）推动承认双重国籍的渐进

改革。④ 然而，国会国防、情报、外交和通信委员会副主席梅蒂亚·海菲德（Ｍｅｕｔｙａ Ｈａｆｉｄ）随后称，
承认双重国籍并非立法优先事项，政府内部也未达成统一意见。 外长雷特诺·马尔苏迪也宣布，政
府计划先为出国移民提供特殊身份卡，方便他们在印尼出行、投资、营商和置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印尼正式推出“海外卡制度”，符合条件者可向驻外使领馆申领。⑤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两位内阁部长

卢胡特（Ｌｕｈｕｔ Ｂｉｎｓａｒ Ｐａｎｊａｉｔａｎ）和亚索纳（Ｙａｓｏｎｎａ Ｌａｏｌｙ）再度谈及双重国籍议题。 卢胡特表示，政
府希望承认海外印尼人才，特别是数字行业人才的双重国籍，但短期内难以实现，可考虑给予终身

免签作为替代方案。 亚索娜则呼吁效仿印度继续完善“海外卡制度”。⑥ 同年 ８ 月，印尼外交部与

国家银行达成促进“海外卡制度”发展的协议，相关人士透露海外印尼人总数已超 ７００ 万但仅 １７４７
人持有“海外卡”，表明该制度仍有较大完善空间。⑦

六、结 论

综上，印尼作为一个族群构成多元、人的跨国流动性持续增强的群岛国家，其出国移民治理中

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符合本文分析框架的推论。 印尼之所以推动国籍政策改革、采取“族裔身

份制度”的路径将海外印尼人视作民族共同体的特殊成员，源于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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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民的互动。 这为认识同类国家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具

体来说，在是否允许出国移民持有双重国籍的问题上，既要考虑向内整合不同族群与向外接触出国

移民的程度，也要考虑两者的互动。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能否适用于除印尼以外的案例，还有待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同时，本文分

析局限于肯尼斯·沃尔兹所提出的“人”和“国家”两大层次，而“体系”层次的跨国规范扩散与习

得无疑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影响因素。 例如，本文提及印尼在建立出国劳工治理体系与推出“海
外卡”的过程中分别参考了菲律宾和印度的经验，那么它们为何会成为印尼效仿的对象？ 又如，由
世界银行等发展行业行为体塑造的“利用侨汇促发展”话语、有关移民国籍的国际规范以及治理技

术的等其他因素，是否也影响了印尼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 进一步挖掘这些问

题，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印尼等国在出国移民治理中的民族共同体外延演变，产出更丰富的理论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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